北京交通大学劳务派遣人员

离 校 通 知 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现有我校       （单位）       同志(工资号：      )于      年   月
    日解除（或终止）与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派遣到我校工作的合同，请各部门协助办理离校相关手续，须经手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手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所在

单位
	教学、科研、资料、物资
签字：      盖章
	所在

二级

党组织
	党组织关系

注：非党员和党员组织关系不在我校的教职工不办理此项。
签字：        盖章
	科

研
院
	科研项目、经费

签字：        盖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财
务
处
	工资、借款、公积金、住房补贴等
签字：      盖章
	国

资
处
	仪器设备及家具

签字：
	工   

会
	会员关系
签字：        盖章

	
	
	
	住房、宿舍：
签字：        盖章
	
	

	国
际
处
	因公护照
签字：      盖章
	保
卫
处
	校门人脸识别系统
签字：        盖章
	一

卡

通
	图书馆

签字：        盖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网络费、销卡

签字：        盖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备案单位意见
	备案单位：

请明确是否撤销备案。


